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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4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明家联合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29 

 

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个别媒体失实报道的澄清公告 
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2016年9月2日个别媒体刊登文章，对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

联交易事宜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中，收购标的公司的估值变动、无锡线上

线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线上线下”）应收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

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移动”）款项、配套融资认购方是否涉

嫌内幕交易，以及公司副董事长、董事会秘书等高管变动进行了质疑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： 

就标的公司的估值问题，公司在8月12日公开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<

关于对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>的回复》第1—8页详

细说明了标的公司估值变动的原因，以及标的公司未来持续盈利的可行性，独立

财务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也分别对此发表了明确意见。 

就无锡线上线下应收无锡移动款项，首先，无锡线上线下向运营商结算短信

资费的同时，运营商亦将根据业务开展考核结果向无锡线上线下支付酬金。其次，

截至8月12日，应收无锡移动的酬金款300.42万元已全部收回。详见8月12日公告

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修

订稿》第133页、第315页，上述事实已充分披露。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对本次重组的内幕知情人进行了登

记管理、自查，相关情况已经按照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报备，不存在涉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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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内幕交易的情况。 

本次重组，公司已制定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并控制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

员范围，不存在内幕交易。详见8月12日公告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修订稿》第363至367页。 

公司原副董事长陈长洁先生、董事会秘书陈涵涵女士皆因个人原因离职，与

公司本次资产重组行为无任何关系，公司随后聘任新的高管人员亦属正常。上述

人员的辞职、选举、聘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并且都按照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对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予以谴责，并保留向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投诉举报

以及法律追责之权利。 

四、必要的提示 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

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9月 6日 




